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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廣
萬
生
啟
事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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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
敗
者
小
號
前R
聘
得
司
徒
國
字
章
謀
先
生
充, 

當
司
賬
職
員
經E
解
僱
於
民
國
什
七
年
正
月
豊
宀 

日
脫
離
關
係
如
章
謀
先
生
有
揭
僧
會
項
及
其
一 

切
行
動
槪
與
小
聲
涉
特
此
奉
吿

啟
事(
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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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敗
者
小
號
設
什
雲
埠
已
歷

1tt 有
餘
年
。幽 

營
祖
國
貨
物
一
。以
應
僑
胞
所
需
。
特
派
經
驗
物 

員
常
駐
省
港
滬 
捜
羅
各
艳
産
品 
源
源
運 

到 
貨
式
鮮
明 
假
錢
克
己 
服
務
週
到
；遠 

1ZL 
諸
君
成
知 
如
蒙 
惠
顧 
極
表
歆
迎•
近 

有
無
耻
之
徒
。登
載
報
章
啟
事
。 

61 云
仍
享
受
小
號
股
東
能
益 
淆
亂
倫

861 觀
聽 

，乃
係
籍 
01爲
號
招 
一
實
屬
無
稽
之
談
。鹹
恐
間 

有
僑
胞
未
明
個
中
真
相
。特
登
敗
事
奉
聞
：
免 

致
段
生
誤
曾 
明
達 
諸
君
，尙
祈
留
意
是
幸
。。 

新
到
貨
品 
一 律
平
沽
。行
情
印
便
。函
索
卽
奉
。 

轄
廣
萬
生
司
理
雷
健
謹
啟

▲
司
徒
國
再
次
聲
明 

茲
閱
報
載
有
廣
萬
生
啟
事
貳
則
內
載 
一
近
有
無
恥
之
徒
登
載
報 

章
敗
事
據
云
仍
享
受
小
號
股
東
傭
羅
淆
亂
僑
胞
觀
聽
乃
係
藉
此 

爲
號
招
一 
等
語
雖
未
指
實
何
人
查
報
章
有
此
敢
事
惟
國
曾
有
刊 

戴
是
直
指
國
而
無
疑
國
前
，"
享
受
股
東
權
益
者
係
於
宣
九
三
二
一 

年
承
買
司
徒
銓
文
原
有
之
股
份
持
有
香
港
勝
利
昌
正
式
股
份
票 

及
息
摺
給
存
家
中
國
已
經
去
函
囘
家
取
出
股
票
息
摺
前
來
呈
與 

先
生e
覽
便
如
其
底
蘊
豈
得
謂
爲
無
恥
在
在
無
量
談
乎
國
今
合 

資
所
創
之
生
意
係
別
開
名
目
招
股
及
推
銷
國
貨
香
港
爲
友
信
出 

入
口
貨G  

W1雲
坤
爲
國
信
有
限G

司
並
非
赌
有
別
字
號
連
帶
爲
號 

招
乃
儼
彖
僑
胞
過
愛
及
信
託
而
成
住
國*
人
實
不
欲
將
事
情
宜 

露
於
報
章
不
過
見 
先
比
敗
事*
 
脫
離
關
係 
之
句
若
不
予
以
聲 

明
9IIM
股
東
權
益
從
此
終
了
實
遍
出
此
耳
計 
先81

受
職
廣
萬
由+ 

餘
年
但
未
知 
先
生
曾
知
到
公
司
組
纖
內
容
否
如
有
未
明
其
中
真 

相
待
國-

詳
述
俾 
先
生
知
之
及
僑
胞
共
如
之
上
日
廣
萬
生
曾 

經一 
度
之
失
敗
由
香
港
勝
利
昌
出
資
收
買
原
日
各
股
東
外
股
改 

爲
廣
萬
生
利
記
由
勝
利
昌
供
給
貨
物
結
算
生
意
數
目
向
例
雖
屬 

分
開
核
計
但
書
利
統
歸
香
港
勝
利
昌
所
得
至
民
國
拾
六
年
間 

方
由
勝
利
昌
在
貨
項
下
撥
出
港
銀
三
萬
元
爲
資
本
廣
萬
生
爲
香 

港
勝
利
昌2
枝
店
可
無
疑
義
貴
敗
事
又
云
一
特
派
經
驗
專
員
常
駐 

省
港
滬
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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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生
所
源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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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派
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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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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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總
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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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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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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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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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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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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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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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；
但
我
已
預
早
在
該
處
嚴 
丁
喪
命
者
之
屍
體
多
用
火
焚

-一
密
佈
防
俟
敵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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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
頭
”
 
一 1
；

疝
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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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人 
准
政
府
日
夜
製
造
車
械
、
增
添
审
械
廠 

工
人 
一 倍
。
約f
萬
人
之
譜
，使
各
廠 T
人
毎 

日
能
分
触
班
趕
製
弹
械
云

•
我
机
卅
架
被
擊
落
說 

▲
雙
方
空
軍
在
歸
德
空
際
劇
戰 

上
海
什
六
日
統
壹
社
電:
是
日
據
駐
河
南
省
彰 

德
之
倭
國
同
盟
社
訪
員
報
吿
。
日
昨
中
倭
空
軍 

0
豫
省
歸
德
空
際
劇
戦:
約
半
点
饋
久 "
結
果 

華
方
飛
机
備
架
被
擊
落 "
此
爲
自
中
倭
開
釁
以 

來
：
空
戰
之
最
火
者"
。

査
歸
德
爲
隴
海
鏡
踰
線
重
要
地
点
之
壹
其
位 

置
住
徐
州
之
東
。。刻
下
日
寇
仍
圖
進
犯
徐
州 

希
冀
陷
徐
州
後:
寇
兵
能
進
侵
漢
口n
。 

•
日
宼
由
魯
省
蟬
縣
南
下

▲
進
犯
台
兒
好
税

上
海
什
六
日
統 <
社
電
。。是
日
據
北
平H
宼Z
 

代
官
人
例
日
寇
壹
支
隊
由
山
東
省
蟬
躲
南
卜 

:
進
攻
台
見
莊 

15

處
有
常
鏡
路
支
綫 
通
至 

運
河
東
方
之
韓
莊
云

•
上
海
之
凋
敝
情
形 

紐
約
太
晤
七
報
載
十
五
日
上
海
電
云
上
海
爲 

世
界
悲
劇
城
市
之e
p
戰
事
現
雖
向
西
而
去
。 

而
本
市
前
途
，
仍
覺
思
暗
。"
上
海
與
內
地 
麻 

儼
密
切 
一
而
內
地
亦
變
爲
《
難
之
區
：
上
海
將 

能
恢
復
其
繁
柒
否 
不
得
而
知
，現
與
內
地
之 

貿
易
、旣
已
停 

*|11:
則
上
海
之
生
活 
僅
藉
資 

本
。，而
資
本
办
將
枯
竭
。不
論
中
外
人
士
。
均 

不
能
自
料
其
前
途
如
何
：
在 

61 州
河
以
北
。華 

人
之
產
業
被
毁
者
無
數 
街
道
被
焚
香
以
英
里 

計"
有
品
学
樓
宇
被
大
砲
及
妹
彈
所
毀 
敬
百 

接
房 
滿
堆
貨
物 
。被
火
茨
燒 
。華
人
人
小
工 

廠 
被
毁
者
以
千
敬
齢
。 
民
房
商
店
被
毁
者
以 

萬
敝
計
。。有
品
多
外
國
人
小
業
主
』
盡
失
其
所 

有" 
住
宅
商
店
幸
免
于
火
者
。其
內
中
所
有" 

亦
被
掠 
空
。

南
市
之
殘
破
。亦
與
蛛
州
河
以
北
同
。
其
主
要 

原
因
。"
爲
被
倭
飛
撤
及
大
砲
所
轟
炸•
。及
被
學 

审
放
火:
實
仃
其
焦
土
政
策
。。上
海
被
毀
之
情 

形
。。與
枇
界
大
戰
時
被
毀
之
陣
地
相
等
：現
上 

海
日
用
各
物
之
市
價)
。加
倍
或
全
三
倍
一
柴
炭 

則
加
至
四
倍"
冬
季
瓜
菜
一(
亦
有
些
少
。n
但
非 

貧
民
力
所
龍
購
一
肉
品
與
晚
及«
 蛋
一
均
成
爲 

奢
侈
品
。
米
粮
如
非
工
部
局
買
入
大
批
平
曬
、 

則
必
閹
米
荒
。各
種
入
口
貨
。雖
非
極
度
短
少 

:
但
其
價
錢
非
常
高
昂

C

處
此
困
境
之
外
人
及 

*
 人
。，皆
無
力
購
買!4。。

■
日
獸
宣
殘
行
爲 

洞
北
省
第
八
路
軍
行
營
廿
六
日
，美
聊
社
電
。 

沿
河
北
省
鉄
路

16 及
他
種
交
通
線
之
日
賊
；恒 

受
筆
康
之
游
擊
皆
襲
擊
。，日
賊
爲
輙
復
計 
大 

肆
殘
殺 
焚
燉
村
落
多
處
、。日
賊
謂
此
等
村
落 

皆
藏
有
「盗
匪 
者
云

據
駐
河
北
省
第
八
路
軍
之
司
令
官
俞
正
道
歸 

音)
將
車
直
稱'
已
往
牙
月
內
二
百
村
落
爲
日
寇 

縱
火
焚
慢
一
。人
民
喪
命
者
品
眾
。 

美
聊
社
之
訪
員
得
有
在
虜
目
擊
之
證
人
報
吿
二 

河
北
省
村
落
將
及
百
處
爲
日
賊
雄
火
焚
谶
。。以 

最
低
限
度
官
一、中
國
農
民
貳
千
五
百
因
是
喪
命 

。。三
千
負
傷:
另
有
四
萬
無
家
可
歸
。遂
逃
入 

第
八
路
窜
統
治
之
匾
城
居
住*
:

化 C
。

。。

9
鑫
鉄
路
北
段
我
已
向
敵 

L
總
凤
女:
現
目
山
東
省
蟬 

二
縣
及
棗
莊
兩
地
戰
事
。。異 

一
番
烈
。。

9
卄
五
日
我
空
軍
轟
炸
河
南 

道
淸
鉄
路
。。破
壞
敵
軍
用 

列
車
「連
。•
車
中
宼
兵
死 

傷
甚
衆
。
斷
手
折
足
之
敵 

屍
体
橫
陳
於
道
。。

一0
津
浦
鐵
路
綫
北
段
不
久
繼 

續
發
生
大
戰
。。 
賊
兵
卄

信
得
日
賊
不
久
再
侵
福
建 

。。該
省
情
形
緊
張 

6
日
宼
靈
大
宗
含
有
毒
質
之 

白
糖
至
中
山
縣
發
售
。。 

箕

妻

电

M
.  

■
魯
曲
軍
向
三
處
攻
敵 

▲
截
斷
日
寇
之
給
養
線 

上
海
廿
六
日
美
聊
社
電
。、頃
據
華
方
報
吿 
山 

東
省
我
軍
同
時
向
三
處
日
寇
攻
擊 
。以
備
擊
破 

進
犯
徐
州
之
寇
兵
攻
線 
我
軍
已
克
復
住
距
徐 

州
北
方
百
英
里
之
山
東
省
寧
陽
傑•e
因
此
地
之 

延
兵
圖
渡
越
運
河
以
犯
徐
州
也
，
我
軍
乂
攻
駐 

兗
州
之
塞
兵
。
拾
豈
日
前
宼
兵
由
兗
州
南
下
進 

犯
徐
州
。。我
軍
又
載
斷
寇
兵
某
翼
之
飴
養
嫁
云 

•
我
軍
在
兩
前
綫
攻
敵
獲
勝 

▲
鏡
路
爲
遊
整
獴
献
斷 

上
海
廿
六
日
電
。
物
逝
数
月
來
、
再
建
之
中
國 

陸
軍:
已
屢
挫
日
寇
：
華
軍
介
數
處
前
線
攻
擊 

日
寇 
。均
獲
勝
利
二

S
 近
戰
線
伸
長
之
日
寇 
件
蕪
湖
及
杭
州
一
均 

爲
華
軍
所
挫 
致H
宼
小
克
前
進
。蕪
湖
位
置 

一
在
上
海
之
西 
而
杭
州
在
上
海
之
西
南
方 
同
時 

»
中
前
線
之
日
寇
與
華
軍
對S
 
傷
亡
殊
重
，。 

中
國
之
遊
擊
珍
恒
襲•
日
寇
，山
東
與
南
京
間 

。。南
京
與
蚌
中
間
。C

及
上
海
與
杭
州
間
之
鏡
路 

。
成
被
遊
擊
椒 »
斷
。

•
我
軍
克
復
臨
城 

▲
覇宼
干
餘
並
俘
寇
央
數
拾 

上
海
什
六
日
電
一
。最
近
據
草
方
報
吿
。。我
軍
已 

克
復
山
東
省
東
南
方
之 ®
 城一。疫
敵
千
餘
一 
並 

獲
寇
兵
散
拾
名
云
・
。

■
賊
機
分
三
隊
曲
德 

▲
日
寇
不
允
宜
佈
賊
機
損
失
散 

上
海
情
六
日(
美
聊
敏
一
電
。
是
日
倭
凯
雁
云
。 

日
寇
空
軍
住
歸
德
空
際
與■
人
空
軍
激
戰
。破 

壊
華
人
鐵
鳥
二
十
架
；
但
未
械
吿
斯
戰
日
機
損 

失
散 
日
賊
办
觀
謂
莘
人
空
軍
力
可
怖
一
、此
次 

空
戦
之
劇
烈 "
爲
前
時
隴
海
鐵
路
地
带
双
力
空 

戰
所
未
見
者
。。並
謂
斯
戰
結
果
。，賊
機
損
欠
若 

干
。刻
尙
未
悉
，。

查
此
次
賊
機
分
一
一
；隊
犯
歸
協
：
賊
機
抵
達
歸
德 

時
：
華
機
已
騰
空
迎
戦
；
筆
空
軍
似
預
先
知
覺 

敵
人
將
來
犯
者
：

賊
飢
乂
云"
華
機
故
中
有
蘇
俄
製
矗
炸
機
。及
配 

有
機
關
第
四
挺
之
最
新
式
追
逐
機
若
干
架)
信 

得
此
項
鐵
鳥
乃
製
自
英
國
者
疋
： 

•
英
擬
增
工
十
萬
趕
製
軍
械 

倫
敦
四
廿
日
電
。最
近
彼
此
間
政
冶
批
評
家
構 

:
首
相
卷
伯
連
主
張
大
興
軍
備
。星
期
三
晚
伊 

與
英
國
工
會
領
袖
會
商
。其
目
的
真
運
動
工
會

五
萬
；
我
軍
約
四
十
萬
。。 

在
該
處
準
備
交
鋒
。我
軍 

一
事
委
員
長
蔣
介
石
。。已
抵 

前
綫
。。以
備
親
身
督
戰
： 

)山
東
省
日
寇
又
增
兵
犯
沂 

水
。。而
我
方
張
自
忠
與
龐 

炳
勳
兩
師
長
率
兵
在
沂
水

•.- 1

抗
敵
。

0
河
北
省
雄
山
縣
之
賊
兵
屠 

殺
鄕
民
甚
衆
：
僅
百
餘
人 

.
未
遭
毒
手
。敵
謂
各
人
皆 

是
我
游
擊
隊
員
。1

0
最
近
盛
傳
河
南
省
日
寇
之 

攻
綫
；
因
受
我
軍 
面 

攻
。。已
頻
於
崩
敗
。。 

0
泊
於
台
山
廣
海
附
近
海
面 

之
賊
艦
數
十
隻
。奮
面
 

費
水
兵
。。

0

大
縣
三
灶
島
之
僞
滿
兵 

士
反
正
。。先
行
殺
斃
賊
兵 

二
十
餘
名 
。隨
縱
火
焚
燉 

日
寇
彈
械
藥 
一 大
批
。 

6
日
宼
自
侵
佔
廣
東
簧
各 

島
嶼
以
來
；
兵
士
先
後
發 

星
噩
頗
衆:
因
不
治
而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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